
 

 

  

  

 

 

 

 

  

  

创科生活基金 - 常见问题

一般问题 

1. 创科生活基金（「基金」）是什么？

基金资助令市民生活更方便、舒适及安全，或照顾特定社群需要的创新及

科技（「创科」）项目。 

2. 什么类型的项目可获得基金资助？

 项目必须能令市民大众或特定社群受惠，并配合政府政策 

 项目必须为创新应用科技 

 基金资助不同项目主题，例如有关日常生活、教育、环境、健康、

安全、交通等，令社会受惠 

 项目成果可以是不同形式，包括流动应用程式、产品、装置、设备、

工具、服务、软件，或具充分理由的任何其他形式 

 项目在资助期内不牟利 

 项目必须主要在香港境内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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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申请

1. 谁合资格申请基金？

合资格申请机构包括： 

 接受社会福利署资助的非政府机构 

 《防止贿赂条例》（第 201 章）第 2 条界定的公共机构，政府决策局

／部门、行政会议及立法会除外 

 专业团体 

 工商组织 

 根据《税务条例》(第 112 章) 第 88 条获豁免缴税的社会服务机构

上述机构应为根据《公司条例》（第 622 章）或前《公司条例》（第 32

章）注册成立的公司；或根据任何条例在香港成立的法定公司。

不属上述类别机构所提交的申请，会按个别情况予以考虑。惟个人和私人

公司不会被接纳为主要申请机构。基金秘书处决定申请机构是否符合申请

资格时，在任何时候都保留决定权。 

2. 个人或私人公司可以提交申请吗？

个人或并非上文问题 1 所提及的机构，均不符合申请资格。然而，他们

可伙拍合资格申请机构提出申请，惟主要申请者应为合资格机构。 

3. 资助款额有多少？

每个获批项目的资助上限为项目合资格总开支的 90%或 500 万港元，以

较低款额为准。 

4. 对项目运作期有没有限制？

申请机构须在 12 个月内完成开发及推出项目，并最少连续营运该项目两年

（属一次性的项目除外）。项目的资助期不会超逾三年。

2 



 

 

 

 

 

 

 

 

 

 

 

 

 

 

 

 

 

 

 

 

 

 

 

 

 

 

5. 何时截止申请？

基金全年接受申请。 

6. 如何提交申请？

所有申请及相关证明文件必须透过创新科技署 ﹣创科生活基金管理系

统（「基金管理系统」）提交。

7. 我的机构可提交多过一份申请吗？

申请机构可同时申请多于一个项目，但每份申请表格只可填写一个项目 。在评

审每份申请时，我们会考虑同一申请机构现正进行的项目数目，以衡量该申请机

构是否有能力调配足够资源来完成项目。然而，为避免资助集中于单一机构，申

请机构如没有同时执行基金下的其他获批项目，将获优先考虑。 

8. 申请的处理流程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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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申请

1. 评审准则及比重为何？

评审准则及比重如下： 

 为市民大众或特定社群带来的益处（30%）； 

 创新及科技含量（20%）； 

 可行性及可持续性（20%）； 

 财务因素（15%）；以及 

 申请机构的技术及管理能力（15%）。 

2. 在每一项评审准则下，评审委员会通常会着重哪些资料？ 

 为市民大众或特定社群带来的益处﹣

 项目能否令市民大众生活更方便、舒适及安全 

 项目能否应对目标受惠人士的特殊需要 

 受惠人数及带来的益处的程度 

 创新及科技含量﹣

 项目有否应用创新意念及新的科技 

 所应用的创科及其程度 

 与市场上类似项目（如有）之差别 

 可行性及可持续性﹣

 项目的技术可行性 

 项目推行方法／方式可否达到预期结果和成果 

 项目的主要表现指标是否有意义、可量化和切合实际 

 项目的可持续性 

 财务因素﹣

 预算合理和切合实际 

 项目的成本效益 

 申请机构的技术及管理能力﹣

 申请机构推行社区项目的经验 

 项目小组的能力 

 申请机构聘任及管理创科专才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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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机构是否了解市民大众或目标受惠人士的特殊需要 

 申请机构推广及鼓励市民大众或目标受惠人士使用项目成果的能

力 

3. 谁决定申请可否获得基金资助？

合资格的申请会交由评审委员会评审。

申请机构或需出席评审会议，回答评审委员的提问。 

4. 提交申请后，何时会获悉基金申请结果？

基金秘书处会以书面或电邮形式通知申请机构有关结果。实际处理时间

会视乎收到的申请数目及申请所提供的资料是否完备和清晰等而定。如

有需要，申请机构或须修订原有的项目建议书，以符合基金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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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

1. 运用项目款项方面有没有任何限制？

项目款项，包括基金资助和来自申请机构的其他资金来源（例如来自申请机

构／所属母机构的资金、销售收益、第三方赞助等），只可用于与申请项目

相关的用途：（a）人手开支；（b）器材设备；（c）其他直接成本；以及

（d）行政间接费用（如有），惟不得超逾人手开支、器材设备及其他直接

成本的开支总额的 15%。 

2. 什么是项目合资格开支？

项目合资格开支是评审委员会批准用于开发和营运项目成果的总开支（请

参阅上文问题 1）。详情请参阅《申请指引》。 

3. 如某些已纳入预算的支出分项有余款，成功申请机构可否把余款用于不在

预算内的开支分项？

除非事先已获基金秘书处书面批准，否则余款不可用于不在预算内的开

支分项。成功申请机构须自行承担有关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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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项目 

1. 申请经评审委员会评审后，下一步是什么？

倘申请获评审委员会支持，基金秘书处会跟进评审委员会就申请提出的

意见（如有），包括但不限于重新拟订项目的预算／现金流、项目进度

指标等。

如有需要，申请机构或需因应评审委员会提出的意见，并在指定时间内

更新项目建议书。 

2. 除了因应评审委员会的意见更新申请建议书外，我可否就申请提出改动？

如有重大改动，令项目目的偏离经评审委员会评审的原有目的，申请机

构或须撤回其申请，并提交新的申请。 

3. 基金资助协议是什么？

就每个获评审委员会批资助的项目，成功申请机构须与政府签订基金资

助协议（「协议」）。该协议是政府与成功申请机构就履行基金资助项

目而订立的合约。成功申请机构须严格按照协议订明的条款和条件，履

行获批项目。 

4. 与政府签订协议须为什么法律实体？

成功申请机构必须为（a）根据《公司条例》（第 622 章）或前《公司条

例》（第 32 章）注册成立的公司；或（b）根据任何条例在香港成立的

法定公司。

就（b）而言，法定公司须清晰本身在其法团条例下所具备签订合约的

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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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申请获批，我的机构何时可取得基金资助？

第一期基金资助为 10%，会在成功申请机构与政府签订基金资助协议 30 日

内（或政府订明的其他时期）发放。及后各期基金资助则会按照项目的核

准进度指标或现金流发放，并须视乎成功申请机构推行项目的进度是否理

想及是否达到项目的各个进度指标而定。 

6. 谁拥有项目产生的知识产权？

有关项目或经有关项目产生的知识产权，均属成功申请机构拥有；并鼓励

成功申请机构在资助期内，在公共领域提供有关知识产权，并容许公众免

费使用。

在资助期内，任何有关项目或经有关项目产生的知识产权所带来的收入须

拨入项目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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